全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储存设施隐患排查
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刻汲取河北省张家口市“11·28”危险化学品重大爆燃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国务院安委办的统一安排部署，省政府决定在全省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储存设施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为做好整治专项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整治内容和目标
(一)全面排查危险化学品储罐安全风险。重点检查涉及氯乙烯、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C4、二甲醚、液氨、液氯、液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排查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设置的远程监控、报警联锁、紧急停车、安全仪表系统等工程技术措施是否完善，日常巡检是否到位，罐区特种设备和管道是否经过质监部门定期检验，工艺和设备运行是否正常，装卸充装的从业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等。通过集中整治，全面排查整改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在工程技术、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对不符合要求的要立即组织整改，经过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停用有关设施或停产整顿。 
（二）科学排查危险化学品企业位于厂区边界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临近公路和村庄等人员活动场所的安全风险。企业要组织安全技术人员依据国家标准规范，开展储存场所安全风险评价，充分辨识储存设施在发生火灾、爆炸、泄露时可能对厂区外车辆、人员造成的影响和防控措施的有效性，编制风险评价报告。对辨识出的严重安全风险或安全风险不可接受的, 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安全风险，确保企业安全风险不能影响到厂外公共安全。经过安全论证，采取措施确实不能保证降低到可接受的安全风险的，要坚决停用有关设施或停产整顿。
（三）全面排查化工厂区外车辆停放管理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企业要对厂外公路上等候进厂的运输原料、产品和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辆数量、车辆类型、路况情况进行全天候统计分析，掌握安全风险分布情况，规范待卸运输车辆有序停放和司机、押运人员的行为, 防止企业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后，造成的相互影响，保证事故状态下车辆和人员能够及时疏散，全面规范厂区外待卸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秩序。
二、整治方式及时间
本次整治行动采取企业自查自整，市、县级部门抽查，省级部门突查的方式进行。
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至2019年1月31日结束。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认真部署。市、县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省政府部署开展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意义，按照国家和省安委办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认真吸取张家口市“11·28”危险化学品重大爆燃事故和我省类似事故教训，研判类似安全风险，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开展好专项整治行动。
（二）全面排查，落实责任。各市、县人民政府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在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全面风险排查的基础上，督促有关行业、有关企业无一遗漏地开展危险化学品储罐风险排查整治。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和重点专业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应急（安监）部门负责化工、医药、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非煤矿山、煤炭行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专项整治。军工、电力、商贸、建筑、交通物流、铁路、民航、农业、水利、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等行业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行业领域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专项整治。质监、消防等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储罐专项整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外公路车辆停放管理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整治。
（三）企业自查，从严整治。企业要自觉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整治内容，制定整治方案，结合近年来应急(安监)部门部署的油气罐区专项整治、可燃有毒报警专项整治、“反三违”专项整治和安全仪表专项整治要求，全面排查罐区和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要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要求，规范工艺控制和联锁报警，确保生产安全。发生事故和出现重大险情时，要按照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和应急救援预案，组织科学施救，及时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对在整治中发现的隐患按照隐患排查制度的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向属地应急（安监）部门报告。
（四）重点检查，严格执法。各级各部门要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进行“点穴式”突查，各级部门要在抽查和突查中，从严执法，发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发现重大安全隐患要及时挂牌督办，存在可能导致事故的重大安全隐患，要立即责令停用设施或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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